
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皖农办植函〔2022〕16号

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年
全省农药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：

现将《2022年全省农药管理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本地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
2022年 2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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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全省农药管理工作要点

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是“十四五”规划实施关

键之年，切实加强农药管理工作要紧紧围绕“两强一增”行动，

全面推进依法行政，深入开展“互联网＋政务”，持续提高管理

水平，全力激发主体活力，全力推进全省农药行业高质量绿色发

展，保障农业生产安全、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。

一、依法夯实农药管理责任

（一）全面强化宣传培训。以禁限用农药知识宣传周为抓手，

以农药生产者、经营者和使用大户为受众，强化《农药管理条例》

宣传贯彻工作，提高公众对农药知识、农户对科学用药的认知水

平。持续加强农药管理人员的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培训，提升农

药管理人员履职能力。

（二）全面落实管理责任。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原

则，细化职责分工，明确责任单位，市、县两级的农业综合执法

机构、植保机构、农广校等按照分工做好农药监督管理、违法案

件查处、科学用药技术指导、宣传培训工作，形成职责清晰、任

务明确、上下协调、统筹协作的管理工作格局，在农药管理工作

中做到不缺位、不推诿、不失职。

二、努力提升行政审批效能

（三）提升登记初审服务质量。根据农药登记资料要求，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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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评审标准，提升初审质量。充分利用“互联网+政务”，缩短办

结承诺时限，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。开展农药登记审批延伸服务，

引导企业优化产品结构，鼓励支持生物农药、适用飞防应用的新

剂型新产品登记。

（四）依法开展生产许可审批。依法严格控制新增农药生产

企业数量或现有企业申请扩大许可项目，原则上不再批准非园区

农药生产企业新增农药生产许可项目，确有必要的，需完成项目

立项、环评和安评批复。已取得农药生产许可的企业，应提高企

业生产的自动化、智能化、清洁化工艺水平，许可证存续期间发

生重大变化应及时向省农业农村厅书面报告，经复核不再符合

《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农药生产条件，且不能在规定

的整改期限内整改到位的，应依法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、生产许

可项目或者到期不予延续。

（五）实施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。按照修订后的《安徽省农

药经营许可审查细则》和《安徽省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布局规

划》，精减经营许可申请资料，优化审批流程和审查内容，减少

限制使用农药定点布局数量。按照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优化营

商环境。除定点经营的限制使用农药以外，其他农药经营许可实

行告知承诺制，申请人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，许可审批机

关现场作出审批决定。

（六）推进生产经营许可延续工作。印发《关于做好全省农

药生产经营许可延续工作的通知》，做好全省农药生产、经营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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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证件的摸底调查工作，结合实际制定许可证延续工作推进表，

严格按照许可证延续标准、条件、时限要求，扎实做好监督审查

工作，经审查不再具备许可条件的，依法予以注销。

三、切实加强农药市场监管

（七）加强农药市场监督检查。按照“双随机一公开”要求，

加大农药市场质量监督抽查力度，严格强化“事中事后”监管，

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药行为，强化组合包装农药产品的规范性、

合法性检查，严厉打击以组合包装名义超范围推荐使用农药的非

法行为。常态化开展春秋季禁限用农药专项治理工作，将百草枯

等禁用农药、克百威等限制使用农药纳入日常监管重点，对监管

中发现问题的农药生产经营单位、非法添加隐形农药成份产品列

为重点监督对象，加大抽查频次。加强检查农药销售记录、投入

品使用记录，杜绝限制使用超范围使用。

（八）强化行业生产安全监管。督导农药生产者、经营者、

使用者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督促农药生产企业完善安全生产

管理制度，排查安全风险隐患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。持续做好科

学安全合理用药技术培训，防止农药残留超标事故发生，保障农

药使用安全。

（九）加强登记试验单位监管。根据《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

法》规定，依法强化农药登记试验单位的日常监管，跟踪检查备

案试验的进展情况和操作规范情况，严肃处理有关违规行为。

四、扎实做好反馈问题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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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常态化开展禁用农药整治。春、秋农药使用旺季开展

禁限用农药专项整治行动，将禁限用农药和科学用药知识列为新

型职业农民等培训活动必学内容，坚决杜绝禁用农药生产、销售

和使用。

（十一）科学做好农药使用量统计。全省农业县（市、区）

全部按照《种植业农药使用调查方法》开展农药使用量统计，加

强与统计部门的对接，优化调查方法，加强统计培训，确保统计

数据真实。全面实施《“三大主粮”全程绿色防控行动》，加大新

药剂、新药械、新方法的试验、示范、推广，确保实现农药减量

增效。

五、认真抓好五项具体工作。

（十二）规范建设农药标准化示范门店。对照《农药经营行

为规范》，进一步对接已经建成的省级和县级标准化示范门店，

充分发挥其在规范经营、门店布局、实名制购买、电子台账和使

用指导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。

（十三）全面应用省农药数字监督管理平台。各地要高度重

视平台应用管理工作，加强平台应用培训指导，依法督导经营者

和使用者应用管理平台，认真做好农药电子台账，对落实不力的

要责令如期整改，对不能完成整改的视情节依法吊销其农药经营

许可证。

（十四）积极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管理。按照省“两强

一增”行动工作清单，实行月调度制度。各地要进一步健全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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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收处理体系机制，用好有关豁免政策红利，切实做好回收处理

工作，完成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 80%以上的目标任务。

（十五）组织开展小宗作物用药登记试验。结合我省种植情

况，遵循企业自愿原则，聚集重点作物和主要病虫害，组织开展

特色小宗作物用药登记群组化登记试验。

（十六）加快建设省农药风险监测项目。按期、优质完成省

农药风险监测中心和 10个田间监测点建设，完善全省农药风险

监测体系。

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2年 2月 1日印发


